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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對教育改革的支援加強對教育改革的支援加強對教育改革的支援加強對教育改革的支援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 報教育改革的進展及未來將要開展的工作。

詳細情況詳細情況詳細情況詳細情況

推行教育 改革的進 展推行教育 改革的進 展推行教育 改革的進 展推行教育 改革的進 展

2 . 政 府 自 去 年 十 月 接 納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 教 統 會 ” ) 在
《 香 港 教 育 制 度 改 革 建 議 》 報 告 書 中 提 出 的 所 有 建 議 後 ， 已 隨 即 開 始

逐 步 推 行 各 項 改 革 及 支 援 措 施 。 教 育 改 革 所 涉 及 的 範 圍 廣 泛 ， 涵 蓋 教

育 制 度 中 各 重 要 環 節 ， 包 括 學 制 、 課 程 、 評 核 和 各 教 育 階 段 間 的 銜 接

機 制 。 由 於 這 些 項 目 環 環 緊 扣 ， 為 了 取 得 期 望 達致 的 效 益 ， 多 項 改 革

及 支 援 措 施 必 須 同 時 並 進 。 舉 例 來 說 ， 在 取 消 學 能 測 驗 後 ， 我 們 需 要

設 立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 以 便 從 學 生 及 整 個 系 統 層 面 ， 了 解 學 生 表 現 的 進

展。

3 . 我 們 於去 年 編 印了 一 份有 關 各 項主 要 教育 改 革 和支 援 措施 推 行 時

間 表 的 小 冊 子 ， 現 夾 附 於 附 件 一 ， 以 便 參 考 。 自 去 年 開 展 教 育 改 革 以

來，我們已實施以 下措施：

( a ) 幼兒 教育 ：我們 已 由 二零 零一至 零二 學年 起，把 幼稚 園教 師

的 入 職 學 歷 要 求 提 高 至 中 學 會 考 五 科 ( 包 括 中 、 英 文 科 ) 及
格，以及把幼稚園 的最低入學年齡放寬至兩歲八個月。

( b ) 派位機 制：我 們已 於 二零零 零年取消 學能測 驗，並 實施 過 渡

性質的 中學 學位分 配機 制，把 派位 組別由 五個 減至三 個。 我

們亦已 開始 實施二 零零 二至零 三學 年的新 小一 入學機 制， 以

學校網及家長選擇 ，作為分派公營學校小一學位的準則。



( c ) 課程 發展 ：我們 已 完 成課 程檢討 ，並 在二 零零一 年七 月發 表

未來十 年的 課程發 展策 略，包 括列 出由二 零零 一／零 二至 二

零零五／零六年的 第一階段工作計劃。

尚待進行 的工作尚待進行 的工作尚待進行 的工作尚待進行 的工作

4 . 尚待進行的改革措 施眾多，例如：

( a ) 中 學 學 位 分 配 ： 為 了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就 長 遠 派 位 安 排 進 行 檢

討，我們需於稍後 展開有關準備工作。

( b ) 課程發 展：為 確保 課 程的設 計能夠促 進學生 的全人 發展 ， 政

府已展 開多 項種籽 計劃 及專業 培訓 課程， 以提 高前線 教育 工

作者在 課程 發展方 面的 專業水 平。 整個課 程改 革預期 需十 年

時間才 能廣 泛地在 各學 校全面 推行 ；在未 來數 年，這 方面 的

工作需要進一步深 化和推廣。

( c ) 改革 評估 機制： 要 有 效地 推行課 程發 展， 就必須 對評 估機 制

作出相 應調 整。為 使評 估機制 更能 配合課 程需 要，我 們現 正

手發 展促 進「為 學習 而評估 」的 工具， 例如 設立基 本能 力

評估， 供學 校進行 校內 評估之 用； 並在中 學會 考學科 設立 基

本學科能力部分。

( d ) 學校 系統 ：有關 這 方 面的 改革包 括鼓 勵採 用“一 條龍 ”辦 學

模 式 ， 及 處 理 其 對 直 屬 /聯 繫 學 校 以 及 其 他 有 關 學 校 班 級 結

構的影響。

5 . 此 外 ， 教 統 會 已 成 立 四 個 工 作 小 組 (若 干 工 作 小 組 再 設 立 專 責 小

組 )， 研 究 在 <香 港 教 育 制 度 改 革 建 議 >中 尚 待 決 定 的 事 項 ， 包 括 持 續

教 育 的 未 來 發 展 、 資 歷 架 構 的 設 立 及 實 施 三 年 高 中 學 制 的 可 行 性 及 其

與 高 等 教 育 的 銜 接 。 教 統 會 預 計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將 會 收 到 上 述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 與 此 同 時 ， 政 府 現 正 研 究 實 施 高 中 三 年 制 所 需 採 取 的 配 套 措

施 ， 包 括 需 要 興 建 的 新 校 舍 、 學 校 班 級 結 構 的 更 改 、 為 新 入 職 及 現 職

教 師 提 供 培 訓 、 發 展 新 課 程 、 設 立 新 的 公 開 考 試 ， 以 及 大 學 學 士 學 位

課程及入學要求所 需作出的相應修訂等問題。



在教育統籌局內負責支援教育統籌委員會在教育統籌局內負責支援教育統籌委員會在教育統籌局內負責支援教育統籌委員會在教育統籌局內負責支援教育統籌委員會

及教育改革的㆟力資源及教育改革的㆟力資源及教育改革的㆟力資源及教育改革的㆟力資源

6 . 教 育 統 籌 局  (以 下 簡 稱 「 教 統 局 」 )轄 下 的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組 (簡
稱 「 教 統 會 組 」 )負 責 推 行 教 育 改 革 及 處 理 教 統 會 的 工 作 。 該 組 現 時

編 制 包 括 一 名 屬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職 級 的 職 員 、 一 名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及

三名行政主任。

7 . 自 教 育改 革 開 展以 來 ，該 組 的 工作 量 已急 劇 增 加。 隨 在 上 文 第

5 段 所 提 及 的 多 個 工 作 小 組 及 專 責 小 組 的 成 立 ， 該 組 需 為 有 關 小 組 提

供 支 援 ； 此 外 ， 該 組 亦 負 責 監 察 和 統 籌 各 項 教 育 改 革 的 工 作 ， 以 確 保

有 關 工 作 按 照 定 下 的 時 間 表 推 行 ， 當 中 包 括 經 常 就 實 施 各 項 改 革 及 支

援 措 施 的 工 作 ， 與 各 有 關 機 構 進 行 研 究 和 磋 商 ， 以 確 保 各 有 關 方 面 能

夠 緊 密 合 作 ， 互 相 配 合 ， 並 符 合 改 革 的 方 向 和 目 標 。 當 研 究 項 目 涉 及

新 的 政 策 的 時 候 ， 該 組 人 員 須 諮 詢 有 關 人 士 的 意 見 ， 以 及 制 定 合 適 的

政策架構，例如為 持續教育制定監管架構。

8 . 現正進行的多項檢 討和研究，包括上文第 5 段 提及的研究，以及

由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進 行 的 高 等 教 育 檢 討 ， 預 計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完

成 ， 而 有 關 檢 討 的 結 果 ， 可 能 會 影 響 高 等 教 育 與 其 他 教 育 階 段 的 銜

接 。 在 未 來 數 年 ， 我 們 將 要 考 慮 上 述 研 究 的 建 議 ， 如 建 議 獲 政 府 採

納 ， 便 須 採 取 所 需 的 跟 進 措 施 ， 因 此 ， 屆 時 該 組 的 工 作 壓 力 定 會 進 一

步增加。

9 . 為 了 實現 我 們 期望 達 致的 教 育 質素 的 提升 ， 我 們必 須 妥善 統 籌 各

執 行 機 構 及 有 關 方 面 的 工 作 。 此 外 ， 改 革 措 施 不 但 關 乎 制 度 的 改 變 ，

更 重 要 的 是 觀 念 的 轉 移 。 因 此 ， 轉 變 過 程 的 管 理 及 整 體 統 籌 工 作 的 重

要 性 不 容 輕 視 。 教 統 會 組 的 同 事 在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擔 當 重 要 角 色 。 但 若

這 些 同 事 缺 乏 足 夠 時 間 密 切 跟 進 教 改 工 作 ， 將 無 法 有 效 執 行 這 些 職

務。

1 0 . 因 此 ，我 們 現 正檢 討 局內 負 責 支援 教 統會 及 進 行教 育 改革 的 人 手

編制。



教統局在 進行研究 方面的支援教統局在 進行研究 方面的支援教統局在 進行研究 方面的支援教統局在 進行研究 方面的支援

1 1 . 在很多其他地方，研究工作乃是制定及檢討教育政策的重要部分 1，

而 教 育 政 策 的 討 論 無 可 避 免 地 會 受 到 價 值 取 向所 影 響 。 再 者 ， 教 育 政

策 乃 是 需 要 由 多 個 不 同 機 構 /單 位 推 行 ， 而 人 的 因 素 往 往 起 關 鍵 作

用 。 因 此 ， 我 們 必 須 評 估 和 了 解 各 有 關 人 士 的 看 法 和 反 應 ， 以 及 個 別

措 施 對 個 別 範 疇 及 整 體 社 會 帶 來 的 影 響 ， 搜 集 有 實 據 的 資 料 ， 藉 以 評

估 當 前 的 情 況 ， 以 及 制 定 所 需 的 改 善 措 施 。 此 外 ， 世 界 各 地 的 經 驗 和

發展情況，包括相 關的研究及實驗結果，亦甚具參考價值。

1 2 . 以 往 ，我 們 甚 少進 行 縱向 研 究 ，以 評 估實 施 教 育制 度 轉變 一 段 時

間 後 所 構 成 的 影 響 。 在 深 入 研 究 及 訂 定 教 育 改 革 措 施 與 逐 步 制 定 推 行

細 節 的 過 程 中 ， 我 們 深 深 體 會 到 ， 政 策 的 考 慮 確 實 需 要 建 基 於 有 實 據

的資料和研究，例 如：

( a ) 搜集 有關 各項改 革 措 施對 教與學 過程 及不 同階段 學習 成果 所

構成的 影響 的資料 。有 關的工 作包 括：就 課程 轉變的 影響 、

教學方 法、 學習時 間分 配、學 習活 動的內 容、 學生的 學習 態

度和習 慣， 以及教 師的 專業發 展和 工作量 ，進 行縱向 研究 ；

並就實 施小 一和中 一學 位分配 制度 、基本 能力 評估、 課程 發

展及新 設的 學校發 展津 貼等多 項改 革及支 援措 施後， 學生 在

學術及非學術方面 的學習表現，進行縱向研究；

( b ) 進行 意見 調查， 以 評 估校 長、教 師、 學生 及家長 等各 方對 推

行教育改革的反應 ；

( c ) 持 續 進 行 研 究 ， 密 切 留 意 其 他 地 方 (例 如 ： 美 國 、 英 國 、 日

本 、 中 國 內 地 、 歐 洲 和 新 加 坡 等 地 )的 最 新 發 展 ， 搜 集 世 界

各地推 行教 育改革 的經 驗和教 育政 策的發 展趨 勢，以 擴闊 我

們的世界視野，協 助制定具前瞻性的政策；以及

( d ) 留意 本地 和海外 的 學 術機 構、研 究中 心及 關注團 體所 進行 的

研 究 ， 並 整 理 和 匯 集 有 關 資 料 ， 以 供 政 府 在 制 定 政 策 時 參

考。

                                                

1 其他國家負責制定教育政策的部門所設立的研究機構計有新西蘭教育部研究司；澳

大利亞聯邦教育、就業培訓及青年事務部研究及評估科；以及新加坡教育部研究及

測試科轄下的研究及評估組。美國教育部在聯邦層面設有不少機構，並為它們提供

支援，這些機構 (例如教育研究及改革辦事處 )負責進行研究、評估及評核等工作。



有 關 我 們 擬 進 行 的 研 究 的 例 子 載 於 附 件 二 。 我 們 現 正 探 討 如 何 能 夠 進

行有關研究。

備悉事項備悉事項備悉事項備悉事項

1 3 . 請議員知悉以下事 項：

( a ) 教育改革的進展 (以上第二至第五段 )；

( b ) 我們 現正 就局內 負 責 支援 教統會 及統 籌教 育改革 的人 手編 制

進行內部檢討 (以 上第七至第十段 )； 以及

( c ) 我們 現正 研究如 何 能 夠為 本局提 供有 實據 及具研 究基 礎的 資

料，以支持教育改 革的執行和檢討工作 (以 上第十二段 )。

教育統籌局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



附件二

為支援教育改革而需進行的研究的例子為支援教育改革而需進行的研究的例子為支援教育改革而需進行的研究的例子為支援教育改革而需進行的研究的例子

( A ) 監察教育改革的影 響

( 1 ) 取 消 學能 測 驗 對小 學 階段 的 學 習和 教 學過 程 ， 以及 小 學生 的 學 習

態度和學習表現的 影響。

( 2 ) 新 小 一入 學 機 制對 小 學生 能 力 的差 異 、小 學 階 段的 教 學過 程 及 學

習表現的影響。

( 3 ) 實施基本能力評估 對教與學過程及學生在校內學習表現的影響。

( 4 ) 在 校 內 實 踐 課 程 改 革 (例 如 ： 改 善 教 學 方 法 、 發 展 校 本 課 程 、 推

廣 閱 讀 、 採 用 專 題 研 習 方 法 、 分 配 學 習 時 間 、 改 善 校 內 評 估 機

制，以及推廣全方 位學習 )的進展。

( 5 ) 中 一 學生 能 力 差異 的 情況 及 其 對學 生 表現 和 不 同類 別 學校 在 教 與

學方面的影響

( 6 ) 照顧學生的不同能 力，特別是「拔尖保底」的措施的成效

( 7 ) 採用“一條龍”辦 學模式的學校的成效

( 8 ) 直接資助／私立獨 立學校的成效



( 9 ) 小 學 和中 學 如 何運 用 自行 分 配 的中 一 學額 ， 以 及如 何 可提 升 有 關

機制的效能

( 1 0 ) 為收集各主要有關 方面對教育改革的意見而進行的調查

(B ) 有關教育改革政策 方面的研究

( 1 ) 同一所學校內不同 班級或科目使用不同授課語言的成效

( 2 ) 評估學校表現及增 值能力的可行性和適切性

( 3 ) 世界各地推行全面 資歷認可架構的機制

( 4 ) 研究在世界其他地 方實施不同班級人數的影響

( 5 ) 世界各地教師的專 業發展

( 6 ) 世 界 各 地 在 教 育 政 策 方 面 (例 如 ： 學 校 管 理 、 入 學 機 制 、 公 開 考

試 、 課 程 、 學 歷 認 可 制 度 、 質 素 保 證 機 制 及 資 助 模 式 等 )的 發 展

趨勢

( 7 ) 有關教與學的重要 學說的最新發展


